
意见与建议

停薪留职人员工资不能私分

在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中发现，有些企业将停薪

留职人员的工资造了表而不发钱，会计做帐时，一面将

其摊入成本，一面摆在应付款内，年终又提效益工资。

当企业内部分配时，将停薪留职人员的工资和效益工资

全部分给了在职人员；也有的单位采取其他方式如逢年

过节作为发实物等的资金来源，想方设法把这部分工资

瓜分完，其理由是没有突破核定的工资总额。这种做法

助长了消费基金的增长，严格地讲是一种违反财经纪律

的行为。我建议采取以下的解决办法：

1.认真审查工资总额，停薪留职人员在本单位已停

发了工资，所以核定工资总额时，不能包括在内。2.如
果已核定在工资总额内，中途难变，在年终分配时，必须

剔除此因素。这样处理有利于堵塞工资上的漏洞。

（蒋敬铭）

意见与建议
对拒付商品应妥善保管

企业在日常经济业务活动过程中，常常会因为供货

单位所供应的商品与合同条款不符或质量不符合要求

等原因，拒付货款。有的收货单位对拒付商品保管工作

不够重视，没有明确专人代管，出现拒付商品毁损、短缺

情况，给双方带来了不必要的纠纷。笔者认为为保护国

家财产安全，切实维护双方的经济利益，收货单位应建

立和完善必要的代管拒付商品规章制度。一方面及时

与供货单位取得联系，提出处理意见，一方面对其商品

填列代管清单，明确代管库及代管人，确保商品安全。

（范 林）

意见与建议这样抓收入要不得

最近，我们在若干地区作了一次能源交通重点建设

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征收情况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发

现，有些地方将税务部门未及时收缴的“两金”，由审计

机关或“三检办”当作单位违纪罚款缴入地方金库，作为

地方收入。这种名为查违纪、抓收入，实则使“两金”征

收陷于混乱，“两金”任务无法完成，造成地方挤占中央

收入的做法实在要不得。

（江西余干县财政局）

意见与建议对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

要及时建帐

建设单位会计制度规定，工程竣工后，必须按有关

规定编制竣工决算及交付使用财产明细表等竣工决算

附件，办妥竣工验收和财产交接手续，并按照国家规定

办法，确定固定资产价值，及时登记入帐。但是，目前有

些单位固定资产交付使用后，未能及时入帐，这不利于

固定资产管理和会计核算。

建议对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应根据财务会计制

度，及时登记固定资产帐，并按规定提取折旧和大修理

基金，以保证固定资产管理和会计核算的需要。

（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财务处 崔 瑛）

意见与建议
水电煤气费用应改用

委托收款结算方式

按现行银行结算制度规定，各单位耗用的水、电、煤

气费用一律采用托收无承付结算方式。这种做法不太

妥，因为各单位无论生产或非生产耗用的水、电、煤气费

用均属变动费用，各期间耗用量并不固定，而有关部门

在计算收取上述费用时存在估算、随便要价的现象，使

有的单位实际支出费用比应支付数高出几倍。因此，建

议改用委托收款结算方式。

（苗 秀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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